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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离婚财产分配制度的历史渊源
在中国古代，夫妻离婚，通常情况下女子不分得男方任何

财产，但可将自己嫁入时的嫁妆带走，如清律中：“离婚之
日是，无论何原因，其妆奁应听携去”的规定。但元朝针对
因女方原因离婚改嫁的，规定不准带走嫁妆。由于古代女子嫁
人后一般只负责在家庭中相夫教子，不参与生产经营，所以离
婚时一般无权分得财产。虽然中国古代平分家产的案例极为少
见，但还是存在的，如《夷坚志》中记载的“王八郎”的
案例。这些规定为后来的夫妻共同财产分配制度奠定了基础。

2  我国现行离婚财产分配制度
2.1 离婚财产分割的范围。离婚时分割的财产指的是夫妻

共同财产，又可分为法定共同财产和约定共同财产。法定共同
财产是指法律中明确规定属于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如《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中列举的夫妻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获得的工资、奖金、生产收益、知识产
权收益等。约定共同财产则是指夫妻双方通过协商，以书面形
式约定的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财产。

2.2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原则
2.2.1 男女平等原则。当今社会，女性在结婚后普遍参与

家庭生产经营活动，家庭财产由夫妻双方共同获得，因此离婚
时应当按照男女平等原则进行财产分配。《民法典》第一千零
六十二条明确规定：夫妻共同财产由夫妻共同拥有，双方对财
产有平等的处置权。这表明在财产分割时，夫妻双方对共同财
产应该拥有平等的权利。

2.2.2 照顾子女、女方和无过错方利益原则。《民法典》第
一千零八十七条有规定：对于协议不成的夫妻共同财产，由法院
根据具体情况，按照照顾子女、女方和无过错方权益的原则判
决。按照中国的历史传统，在婚姻家庭中，女性往往会承担更多
的家务性劳动。而且，从生物学特征和传统因素来看，离婚后女
性的收入能力普遍低于男性，因此在分割财产时也就需要给予相
应照顾。

2.2.3经济帮助原则。经济帮助原则要求：离婚时，如果其
中一方生活上确有困难，有负担能力的另一方应当给予适当帮
助。这一原则体现了法律保护弱势，维护人的尊严的人道主义精
神。但其局限性在于它纯属于道德义务，并无强制性，因此在实
践中难以实现。

2.2.4方便生产、方便生活的原则。在共同财产的分配中要
充分考虑到产品的效用、性能和经济价值，生产资料应尽可能在
需要和能够充分利用这些资料的人之间加以划分；在对生活数据
进行划分时，应尽量满足从事某一行业或职业的个人的需要，发
挥材料应有的效用。不可分割的财产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和利益分
配给一方，另一方可以根据离婚时财产的实际价值要求补偿。

2.3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方法
2.3.1实物分割。对于可以直接进行分割且分割后不会影响

其价值和功能效用的夫妻共同财产，可以直接按原则将实物进行
分割并分配；

2.3.2价金分割。有些夫妻共同财产，无法直接分割或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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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割后影响其使用和价值，如房屋、汽车等，可以将其变卖，再
把获得的价金进行合理分配。

3  现行离婚财产分配制度中的缺陷
3.1 未对彩礼、嫁妆等传统习俗中常有的财产归属作出规

定。近几年，在离婚案件中，夫妻离婚时针对彩礼、嫁妆的
争夺屡见不鲜，但我国法律目前对此问题的规定还处于空白，
所以一般只能按赠与处理。事实上，彩礼和嫁妆与一般的赠与
是有明显区别的，这两者具有严格的针对性和明显的风俗性，
因此需要有专门性的法律规定。

3.2 家务劳动的价值被忽略。夫妻双方在共同生活时往往
会有家务劳动方面的分工，常会有一方承担大部分照顾家庭的
义务。随着社会的发展，除了“全职太太”，逐渐还出现了

“全职先生”，他们为照顾家庭付出大量时间精力，但在离婚
时其价值却常会被忽略，无法得到应有的补偿。尽管《民法
典》中有规定：对于在婚姻生活中负担较多家庭义务的一方，
离婚时应当给予适当补偿。但由于这一规定以夫妻双方采取书
面形式约定采用分别财产制为前提，因此很难在实践中实现。

3 . 3 没有具体的参考标准。不管是我国原有的《婚姻
法》，还是刚刚公布的《民法典》，对于给予一方的经济补
偿，损害赔偿，经济帮助等都没有具体的参考标准，仅依靠
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难以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进行合理保护，
且很难实现全国范围内的统一，不利于管理。

4  离婚财产分配制度的完善建议
4.1 明确彩礼和嫁妆的归属。通过立法作出关于彩礼和嫁

妆归属的明确规定，有利于司法实践中对于此问题的处理，同时
对人们有指引作用。立法时，应充分考虑嫁妆和彩礼的传统、价
值以及目的等，根据婚前、婚后给予的不同情况对其的归属作出
合理规定。

4.2重视家务劳动的价值。立法中应当明确规定对承担更多
家庭义务的一方的补偿条件，满足条件时付出方即可获得经济补
偿。这样会更有利于实现实质公平。

4.3 增加具体的参考标准。为了减少确定具体补偿数额时
的不便，可以在立法时作出关于标准的规定。在确定标准时可
以参考当地的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家庭收入；对方付出的时
间等等。

婚姻的稳定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婚
姻破裂时合理分配财产，不仅可以使离婚时的财产分配更加公
平，而且可以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相比，
法律总是有一定的滞后性，这是很正常的，也是法的特征之一。
针对因滞后而造成的离婚财产分割制度的缺陷，应尽快完善相
关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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